R R ARAEBRREN E 2 F L IR N o
114# B 47 f§ 3 % 25955
LA EBMTAFERGG AP
KL OOFOOO#0£000005L0
0~004

ERATA §Re e
PRI A R

Y3

PRt

FEARGREH S BRE TS AR LT
ER <

LR P T AT K626, 997~ o

)@;"/\7}'\5\ Lx$x§¢“5gp\ ,%g—fg;\%_é_i\‘w %ﬁ.iﬂ;}5’8
mV“’QEP%ﬁL » T H W H 2E o

T d
PAFREARG R R AL MR R R AR AR
FHF o Fepr WAL B AR LS B

BRI GIH 0 RGP L AIE S e
- A RBOTRE o HBGF AR L o AEHEE ST
E2 1 %27 ~ FTTE2Z2% 1A n LT3 P2 o G HEA L
SEEARAGFT HFE > RS 2UER T AT S
PRE O REA PR ATH LD G BRAGREF T

oo F e AR A FIRCH L AR TR IE G RAE

%— 7



%7‘% A %115 B 3 H AT mx%’ N g BB “®
7 5 e IO AR 4 SR RIERY 0 R e

-

~4 = Y 2
2B iR

BAEs 8 (BB EmITER $ 1A T g

RAR BB ERIVER ST F2225 KR 0 SR)
A of R A AR IR L 2R 0 SRR R IR E T D AR
2 fIEZEERE TG LR TR RI09E 2
%ﬂikgaiﬁﬁﬁ”lwvﬂfﬁ%ajw

(=) REGE SRETHFHFARHETLZHEAS 2 A5k
Lo Bk A P & 0 2 e & - 4
ﬁ%%ﬁ(T#ﬁalﬁﬁ)ﬁiﬂHM%—%Bwai
HA SRR GREZZ1I0E82 5P F38h Fla A~ 2
B2 4T %&ﬁ;@?ff; 2P RIS feH 2 A4

® e HE jﬁ%‘ﬁéﬁﬁﬁ&7ﬁﬁ“ﬂwﬁW5B%
FERTFG AR T EHSEE RS R (i
J?—;ﬂ 22 4 % > |8 iRyRAT n“*‘r’P #ﬁ#% FCE AT B2 T
AERE AR RARBRARE RN 0 BT AP -

(=) @ s &¥2& 4 RH 3RS, 254,61471 (35 5% 1 784,672+4
70, 9604744, 912+1, 020, 1204138, 500495, 450=3, 254, 61
4) Pl 2 ARME 0L 8L (L h4233% 1
EPR AT B TR B TR BRA RS ARL
FRE TR S F 2 HZ R AETR B AP)

P2 5 4 B2 s b &111/4,& A E AT %
A HER &35 813,604~ (3 - 3, 254, 614*0. 25=813,
654> AU Tw T ~)

(Z) 2 RhEHprderz 2L (PARI02E 2P EF 54
AT52% .4 e 4 ) 32 R i&i&z‘xﬁ%‘rfﬁzﬁ— p 113
E12012p 22 TR 5626,997~ (3-8 N4 i - 47
) o L RFERE &%%J#’ﬁﬂmﬁﬁiﬁﬁwiﬂ
F 2 026,997T~ » F Ipet P A Er Rl #F 5 626, 997
ﬁ’@ﬁi%*ﬁihwﬁ&S%n»bziﬁmﬁlﬁﬁéd

\\



i

) o Aetg e M2 1,000 o A AT M2 R 5,830 -
Gk NEPFRE R 4361 R 29 ~ %2490 1B e F R w
FRAIR AP TEEEOP M e AadeBicE ) 0 4 H
PHE o THw RE 2T P

AN AE AR ARBEAREKAFT IR 0 BRARS
MEFRE~FHFE S F2HEZIFMAFFR C Aow
o B RL2ZAKRIE O REV P ARSI ER A
AT HpRH T o

o~

o E=Y B 114 & 2 ! 14
LT S AR S e
2 F Bk
utiﬁ%%@$ﬁ$o
ol P AINA (L 0 7 T o
P = E 2 114 Jc*r 2 3 14 p
TF OEME
2 —
Y| MA R B (%2
B AE PRt W
Bk d A
i AL frig P
%)
1|2 [#43 OO0FOOE0000s 5.2 = 5 41| 784,672~
2 FERA1/2-
21 2 [F#F OOFOOE00003 522 = > 37| 470, 960~
2 FERAL/2.
3| 2 [F4F OOFOOE00003 52 = > ]| 744,912~
2 FEAL/2.
41 3 [ #2747 OOFOOFE0000 5.2 &= > 411,020,120~
2 G 230
51 = | #FaA 3 OO0OFQOEN00OFEF TP | 138,500~

b
i
mj




B | Bugita s OO% OOR0005L% & @ 18
flé=ma1/2-
6| 5 | #7443 OO FOOH00005 2T mig | 95,450~
B | 5ugardt 3 OO % OOK-000% 05 0050 5
B RS 230 e
5 -
AR | Bl | AER] | R | Ack | B R EL | $H
IE P A& | P | Ak KX
Tk 1 F1E | 138 [95# T|110& |(15+1| 20% [414,4
£73F1 7,668 " 1p |72 19| 9/36 37. 26
37, 66 = 2 5) ~
8~ 2 | 14 | 135 [110& | 113 | (3+14| 16% |74, 89
7,668 |77 20127 1| 6/36 1. 39
= 2 2P 5) =
I3 489, 3
28. 65
&3 626, 9
97~

$mR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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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
114年度板簡字第259號
原      告 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○00號00、00樓
法定代理人  郭文進  
訴訟代理人  林翔瑜  
被      告  黃欽賢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黃筱媛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黃珮君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黃文群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626,997元。
二、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，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5,830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，原告起訴未繳納裁判費。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次按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詐害其債權，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提起撤銷詐害行為之訴者，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，在使其債權獲得清償，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準，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，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；如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，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（最高法院97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、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22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，而債權人提起撤銷詐害訴訟，訴訟標的價額應併計至起訴時止之利息及違約金。亦有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果足參。
二、經查：
（一）原告係以其為被告即債務人黃欽賢之債權人地位，主張：1. 被告間就被繼承人黃阿來或黃陳月雲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（下稱系爭不動產）於民國110年5月26日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110年8月5日登記原因為分割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；2. 被告黃筱媛、黃珮君、黃文群就系爭不動產於110年8月5日所為登記原因為分割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（此為原告之主張，惟依據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提供之資料，系爭不動產原應為被繼承人黃正義所有，應予敘明）。
（二）而系爭不動產總價額為3,254,614元（計算式：784,672+470,960+744,912+1,020,120+138,500+95,450=3,254,614)，則原告主張被告間均為繼承人（此為原告之主張，惟依據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提供之資料，繼承人應為被告黃筱媛、黃珮君、黃文群及訴外人顏寶珠，應予敘明），則被告黃欽賢之應繼分比例1/4，計算被告黃欽賢之應繼分價額合計為813,654元（計算式：3,254,614*0.25=813,654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。
（三）至於原告據以起訴之債權本息（即本院102年度司促字第44752號支付命令）計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前一日即113年12月12日止債權總額為626,997元（計算式如附表二所示）。足見若原告獲勝訴判決，其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626,997元，爰據此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626,997元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6,830元（以起訴時計算裁判費），扣除已繳納之1,000元，尚應補繳裁判費5,830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命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如數繳納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，特此裁定。
（四）至於系爭不動產原應為被繼承人黃正義所有，繼承人應為被告黃筱媛、黃珮君、黃文群及訴外人顏寶珠，已如前述，與原告之主張不符，原告可自行斟酌此部分事實後決定是否繳納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時瑋辰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得抗告，餘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昕容
附表一：
		編號

		種類

		財產名稱

		價額（參見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）



		1

		土地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1/2。

		784,672元



		2

		土地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1/2。

		470,960元



		3

		土地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1/2。

		744,912元



		4

		土地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全部。

		1,020,120元



		5

		房屋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○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房屋，權利範圍為1/2。

		138,500元



		6

		房屋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○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房屋，權利範圍為全部。

		95,450元







附表二：
		請求項目

		編號

		類別

		計算本金

		起算日

		終止日

		計算基數

		年息

		給付總額



		請求金額137,668元

		1

		利息

		13萬7,668元

		95年7月1日

		110年7月19日

		(15+19/365)

		20%

		414,437.26元



		


		2

		利息

		13萬7,668元

		110年7月20日

		113年12月12日

		(3+146/365)

		16%

		74,891.39元



		


		小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489,328.65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626,997元



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

114年度板簡字第259號

原      告 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○00號00、00樓

法定代理人  郭文進  

訴訟代理人  林翔瑜  

被      告  黃欽賢  



            黃筱媛  





            黃珮君  





            黃文群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626,997元。

二、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，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5,8

    30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，原告起訴未繳納

    裁判費。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

    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以一

    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民事訴訟法第77條

    之1第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次按債權人主張

    債務人詐害其債權，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提起撤銷詐害行為

    之訴者，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，在使其債權獲得清償，

    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準，原則上以債權

    人主張之債權額，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；如被撤銷法律行為

    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，則以該被撤銷法律

    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（最高法院97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

    議、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22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，而債

    權人提起撤銷詐害訴訟，訴訟標的價額應併計至起訴時止之

    利息及違約金。亦有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

    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果足參。

二、經查：

（一）原告係以其為被告即債務人黃欽賢之債權人地位，主張：

      1. 被告間就被繼承人黃阿來或黃陳月雲所遺如附表一所

      示不動產（下稱系爭不動產）於民國110年5月26日所為之

      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110年8月5日登記原因為分割

      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；2. 被告

      黃筱媛、黃珮君、黃文群就系爭不動產於110年8月5日所

      為登記原因為分割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（此為

      原告之主張，惟依據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提供之資料，

      系爭不動產原應為被繼承人黃正義所有，應予敘明）。

（二）而系爭不動產總價額為3,254,614元（計算式：784,672+4

      70,960+744,912+1,020,120+138,500+95,450=3,254,614)

      ，則原告主張被告間均為繼承人（此為原告之主張，惟依

      據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提供之資料，繼承人應為被告黃

      筱媛、黃珮君、黃文群及訴外人顏寶珠，應予敘明），則

      被告黃欽賢之應繼分比例1/4，計算被告黃欽賢之應繼分

      價額合計為813,654元（計算式：3,254,614*0.25=813,65

      4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。

（三）至於原告據以起訴之債權本息（即本院102年度司促字第4

      4752號支付命令）計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前一日即113

      年12月12日止債權總額為626,997元（計算式如附表二所

      示）。足見若原告獲勝訴判決，其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

      益為626,997元，爰據此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626,997

      元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6,830元（以起訴時計算裁判費）

      ，扣除已繳納之1,000元，尚應補繳裁判費5,830元。茲依

     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命原

      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如數繳納，逾期不繳

      ，即駁回原告之訴，特此裁定。

（四）至於系爭不動產原應為被繼承人黃正義所有，繼承人應為

      被告黃筱媛、黃珮君、黃文群及訴外人顏寶珠，已如前述

      ，與原告之主張不符，原告可自行斟酌此部分事實後決定

      是否繳納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時瑋辰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得抗告，餘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昕容

附表一：

編號 種類 財產名稱 價額（參見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） 1 土地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1/2。 784,672元 2 土地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1/2。 470,960元 3 土地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1/2。 744,912元 4 土地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全部。 1,020,120元 5 房屋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○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房屋，權利範圍為1/2。 138,500元 6 房屋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○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房屋，權利範圍為全部。 95,450元 

附表二：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請求金額137,668元 1 利息 13萬7,668元 95年7月1日 110年7月19日 (15+19/365) 20% 414,437.26元  2 利息 13萬7,668元 110年7月20日 113年12月12日 (3+146/365) 16% 74,891.39元  小計       489,328.65元 合計        626,997元 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
114年度板簡字第259號
原      告 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○00號00、00樓
法定代理人  郭文進  
訴訟代理人  林翔瑜  
被      告  黃欽賢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黃筱媛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黃珮君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黃文群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626,997元。
二、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，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5,830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，原告起訴未繳納裁判費。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次按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詐害其債權，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提起撤銷詐害行為之訴者，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，在使其債權獲得清償，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準，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，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；如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，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（最高法院97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、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22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，而債權人提起撤銷詐害訴訟，訴訟標的價額應併計至起訴時止之利息及違約金。亦有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果足參。
二、經查：
（一）原告係以其為被告即債務人黃欽賢之債權人地位，主張：1. 被告間就被繼承人黃阿來或黃陳月雲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（下稱系爭不動產）於民國110年5月26日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110年8月5日登記原因為分割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；2. 被告黃筱媛、黃珮君、黃文群就系爭不動產於110年8月5日所為登記原因為分割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（此為原告之主張，惟依據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提供之資料，系爭不動產原應為被繼承人黃正義所有，應予敘明）。
（二）而系爭不動產總價額為3,254,614元（計算式：784,672+470,960+744,912+1,020,120+138,500+95,450=3,254,614)，則原告主張被告間均為繼承人（此為原告之主張，惟依據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提供之資料，繼承人應為被告黃筱媛、黃珮君、黃文群及訴外人顏寶珠，應予敘明），則被告黃欽賢之應繼分比例1/4，計算被告黃欽賢之應繼分價額合計為813,654元（計算式：3,254,614*0.25=813,654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。
（三）至於原告據以起訴之債權本息（即本院102年度司促字第44752號支付命令）計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前一日即113年12月12日止債權總額為626,997元（計算式如附表二所示）。足見若原告獲勝訴判決，其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626,997元，爰據此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626,997元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6,830元（以起訴時計算裁判費），扣除已繳納之1,000元，尚應補繳裁判費5,830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命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如數繳納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，特此裁定。
（四）至於系爭不動產原應為被繼承人黃正義所有，繼承人應為被告黃筱媛、黃珮君、黃文群及訴外人顏寶珠，已如前述，與原告之主張不符，原告可自行斟酌此部分事實後決定是否繳納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時瑋辰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得抗告，餘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昕容
附表一：
		編號

		種類

		財產名稱

		價額（參見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）



		1

		土地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1/2。

		784,672元



		2

		土地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1/2。

		470,960元



		3

		土地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1/2。

		744,912元



		4

		土地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全部。

		1,020,120元



		5

		房屋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○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房屋，權利範圍為1/2。

		138,500元



		6

		房屋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○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房屋，權利範圍為全部。

		95,450元







附表二：
		請求項目

		編號

		類別

		計算本金

		起算日

		終止日

		計算基數

		年息

		給付總額



		請求金額137,668元

		1

		利息

		13萬7,668元

		95年7月1日

		110年7月19日

		(15+19/365)

		20%

		414,437.26元



		


		2

		利息

		13萬7,668元

		110年7月20日

		113年12月12日

		(3+146/365)

		16%

		74,891.39元



		


		小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489,328.65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626,997元



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

114年度板簡字第259號

原      告 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○00號00、00樓

法定代理人  郭文進  

訴訟代理人  林翔瑜  

被      告  黃欽賢  



            黃筱媛  





            黃珮君  





            黃文群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626,997元。

二、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，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5,830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，原告起訴未繳納裁判費。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次按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詐害其債權，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提起撤銷詐害行為之訴者，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，在使其債權獲得清償，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準，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，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；如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，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（最高法院97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、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22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，而債權人提起撤銷詐害訴訟，訴訟標的價額應併計至起訴時止之利息及違約金。亦有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果足參。

二、經查：

（一）原告係以其為被告即債務人黃欽賢之債權人地位，主張：1. 被告間就被繼承人黃阿來或黃陳月雲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（下稱系爭不動產）於民國110年5月26日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110年8月5日登記原因為分割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；2. 被告黃筱媛、黃珮君、黃文群就系爭不動產於110年8月5日所為登記原因為分割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（此為原告之主張，惟依據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提供之資料，系爭不動產原應為被繼承人黃正義所有，應予敘明）。

（二）而系爭不動產總價額為3,254,614元（計算式：784,672+470,960+744,912+1,020,120+138,500+95,450=3,254,614)，則原告主張被告間均為繼承人（此為原告之主張，惟依據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提供之資料，繼承人應為被告黃筱媛、黃珮君、黃文群及訴外人顏寶珠，應予敘明），則被告黃欽賢之應繼分比例1/4，計算被告黃欽賢之應繼分價額合計為813,654元（計算式：3,254,614*0.25=813,654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。

（三）至於原告據以起訴之債權本息（即本院102年度司促字第44752號支付命令）計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前一日即113年12月12日止債權總額為626,997元（計算式如附表二所示）。足見若原告獲勝訴判決，其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626,997元，爰據此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626,997元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6,830元（以起訴時計算裁判費），扣除已繳納之1,000元，尚應補繳裁判費5,830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命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如數繳納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，特此裁定。

（四）至於系爭不動產原應為被繼承人黃正義所有，繼承人應為被告黃筱媛、黃珮君、黃文群及訴外人顏寶珠，已如前述，與原告之主張不符，原告可自行斟酌此部分事實後決定是否繳納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時瑋辰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得抗告，餘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昕容

附表一：

編號 種類 財產名稱 價額（參見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） 1 土地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1/2。 784,672元 2 土地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1/2。 470,960元 3 土地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1/2。 744,912元 4 土地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為全部。 1,020,120元 5 房屋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○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房屋，權利範圍為1/2。 138,500元 6 房屋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○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房屋，權利範圍為全部。 95,450元 

附表二：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請求金額137,668元 1 利息 13萬7,668元 95年7月1日 110年7月19日 (15+19/365) 20% 414,437.26元  2 利息 13萬7,668元 110年7月20日 113年12月12日 (3+146/365) 16% 74,891.39元  小計       489,328.65元 合計        626,997元 







